
义务教育阶段收费标准

河北省物价局、财政厅、教委关于调整非义务教育阶

段收费标准的通知

（冀价行费字〔1999〕第 12号）

各市物价局、财政局、教委；各普通高等学校；省直有关部门：

为全面落实“科教兴冀”的发展战略，促进我省教育事业

的发展，经省政府同意，决定对我省非义务教育阶段收费标准作适当

调整，现通知如下：

一、收费标准

(一)研究生

1.定向、委培研究生学费：硕士每生每年 6000元，博士每

生每年 10000元。

2.在职硕士研究生学费：每生 9000元，论文答辩费：每生

2000元。学位申请费：每生 2000元。

3.地方计划研究生学费：每生每年 5000元。

(二)普通高等学校

1.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含电大普通班)学费：每生每年 3000

元。

2.农、林、师范院校执行普通高等院校学费标准，即每生

每年 3000元。



3.非师范类(含师范院校的非师范专业)艺术、体育类专业

可分别在普通高等院校学费标准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100%，师范类艺术

和体育专业上浮不超过 60%。

(三)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学费：每生每年 5000元。

(四)中等专业学校

1.普通中专(含中师)学费：每生每年 2300元。非师范类 、

体育类专业可分别上浮不超过 100%，师范类艺术、幼教、特教和体育

专业上浮不超过 60%。

2.职业中专(含成人中专脱产班、电大脱产班、农业广播学

校中专班)学费：每生每年 1400元。

3.电大中专业余班(含函授班)学费：每生每年 700元。

4.农业广播学校中专业余班(含函授班)学费：每生每年 500

元。

(五)函授、夜大

1.函授学费：文科每生每年 700元；理科每生每年 900元。

2.夜大(含电大业余班)学费：文科每生每年 900元；理科每

生每年 1100元；艺术、体育类专业每生每年 1500元。

3.成人大专脱产班(含电大脱产班)学费：文科每生每年 2200

元；理科每生每年 2400元；艺术、体育类专业每生每年 3000元。

党校举办的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均执行上述相应标准。

(六)普通高中



计划内学生

1.重点高中(含外国语高中学校)

在设区市市区的学校(含市直属省重点高中)学费每生每学期 300元，

在设区市市区之外的学校每生每学期 250元。

2.一般高中

在设区市市区的学校学费每生每学期 250元，在设区市市区之外的学

校每生每学期 200元。

计划外学生

1.普通高中招收计划外学生数，一律以学校为单位计算。

每个学生招收计划外学生不得超过本校招生总数的 20%，石家庄、唐

山市的学校作为试点不得超过 30%。

2.计划外学生的收费标准，省委托各设区市管理，由各设

区市物价、财政、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意见报市政府审批，并分别报省

物价局、财政厅、教委备案。

(七)职业高中

学费：每生每学期 250元，热门专业每生每学期 400元。

(八)社会力量办学

社会力量办学机构收费项目和标准，仍由该机构提出，由各

设区市物价、财政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根据该机构的

教育、教学成本和接受资助的实际情况，本着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办

学积极性，有利于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原则核定。

(九)住宿费



1.大中专学生住宿费仍执行原标准，即每生每年 250—350

元。

2.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生住宿费仍由各市物价、财政和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核定。

二、有关规定

1.以上各类收费标准均为最高限额，学校可以向下浮动，

不得突破上限。

2.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学费和住宿费按学期收取，大中

专院校按学年收取，不得跨学期、跨学年收费。

3.收费标准实行“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本收费

标准从 1999年新生开始执行。

4.普通高中的重点高中学校、外国语高中学校、职业高

中热门专业以省教委公布的名单为准。

5.驻冀的中央部委属和外省市大中专院校，执行我省标

准。

6.以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

各学校接此通知后，及时到当地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变更手

续，并使用财政部门印制的收费票据，所收费用按规定缴入财政专户。

学校要把收费标准做为校务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向社会公布，接受群

众监督，并切实采取措施，加强对收费工作的管理，坚决制止乱收费

行为。



1999 年 4月 22日


